关于废旧机体及砂箱等物料委外破碎加工业务的公告
现因生产经营需要，拟对一批报废的旧球铁机体、灰铁机体及球铁砂箱等物料进行委外破碎加工，特面向社会公开寻求具备相应能力的加工合作方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
1.加工物料：报废旧球铁机体、灰铁机体、球铁砂箱等铸造类废钢/铁物料，总量约200吨左右。
2.加工要求：将上述物料破碎至规定块度。具体要求为：破碎后单块物料的对角线长度不超过40cm。合格物料需分类堆放整齐，便于运输及过磅。
3.加工方式：由合作方自带破碎工具（如液压劈裂机、破碎锤、切割设备等）及操作人员，在我公司指定场地进行现场加工作业。
二、合作方资格要求
1.须为依法注册成立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经营范围包含金属破碎加工或相关业务。
2.具备相应的破碎设备及操作能力，拥有固定的作业人员，且作业人员需持有相关特种设备操作证（如需）。
3.近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记录，信誉良好，无不良经营记录。
三、作业及安全要求
1.工具自备：合作方需自行配备符合安全标准的破碎设备、工器具及劳保用品。
2.安全责任：合作方在作业过程中须严格遵守我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。因合作方操作不当引发的设备损坏、人身伤亡及其他安全事故，由合作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3.场地管理：合作方需服从我公司现场管理，做到文明施工，及时清理作业产生的废料及杂物，保持作业区域整洁。
四、报名及洽谈方式
有意向的合作单位请于2026年4月2日下午5点前，准备以下资料与我公司联系报名：
1.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。
五、联系方式
联系部门：采购处
联系人：李克月
联系电话：13220963679
联系地址：聊城市经开区辽河路169号，聊城新泺机械有限公司
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前来洽谈。本公告解释权归我公司所有。
公告发布单位：聊城新泺机械有限公司
发布日期：2026年4月1日
